附件2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(上海市农业学校)
部门年度工作考核优秀奖励办法
为更好的促进学院各项事业发展，推动教职工工作积极性，强化两校绩效考核工作，拟定在两校各自的绩效核定范围内发放部门年度工作考核奖励，具体如下:
1、 奖励范围
两校在编在岗人员，人事代理参照执行。
2、 奖励标准
根据部门年度工作考核结果，对考核等级为优秀的部门发放绩效奖励，标准如下：
	部门人数
	3-6人
	7-12人
	13-20人
	21-30人
	31人及以上

	奖励标准（元/部门）
	30000
	50000
	70000
	90000
	100000


备注：部门人数为1-2人的，奖励标准人均不超6000元。
3、 操作办法
1.根据部门年度工作考核结果，考核等级为优秀者，由部门主要负责人至人事处领取奖励额度； 
2.部门结合工作实际进行再分配，分配按照多劳多得、优绩优酬的原则，经党政联席会议(系部)或部门中层以上干部协商后确定，杜绝平均主义；
3部门讨论后拟定分配标准，经分管领导审核上报人事处，人事处统一进行发放；
4部门人数以人事处统计、奖励发放当月在岗人数为准。


